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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比較數字概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3,364 14,517
銷售成本  (3,322) (3,513)
   

毛利  10,042 11,004
其他收入  169 157
壞賬回收  – 1,157
分銷成本  – (477)
行政費用  (18,456) (18,676)
融資成本 4 (20,037) (3,90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9 9,705 51,183
衍生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5 1,801 –
衍生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變動 15 (43,962) –
或然代價公平值變動 16 (43,823)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754 1,753
   

稅前（虧損）溢利  (102,807) 42,195

所得稅開支 5 (2,427) (12,796)
   

期內（虧損）溢利 6 (105,234) 29,399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4,871) 29,294
非控股權益  (363) 105
   

  (105,234) 29,399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1.143仙) 0.74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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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105,234) 29,399

其他全面（費用）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9,243) 5,330
  

期內全面（費用）收益總額 (124,477) 34,729
  

全面（費用）收益總額分配於：
 本公司擁有人 (124,069) 34,548

 非控股權益 (408) 181
  

 (124,477) 3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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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917 35,345

預付租約款  4,513 4,632

投資物業 9 2,926,886 2,898,148

無形資產 10 43,275 45,491

於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41,972 40,218
  

  3,050,563 3,023,834
  

流動資產
存貨  909 59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5,956 18,937

已抵押銀行結餘  4,108 4,031

衍生金融資產 15 22,200 57,66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223 11,646
  

  45,396 92,872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2 195,381 193,488

貸款 13 130,819 96,161

稅項負債  210 210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4 1,875 1,856

應付一位股東款項 14 59,595 34,031

應付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4 7,274 5,274

衍生金融負債 15 144,047 282,904
  

  539,201 613,924
  

流動負債淨額  (493,805) (521,05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56,758 2,50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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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542,218 415,366

儲備  781,459 697,4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23,677 1,112,818

非控股權益  4,331 4,739
  

總權益  1,328,008 1,117,557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3 429,055 451,330

遞延稅項負債  437,554 440,577

可換股票據 15 105,912 280,912

或然代價撥備 16 256,229 212,406
  

  1,228,750 1,385,225
  

  2,556,758 2,50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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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本 股本溢價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96,667 130,594 52 20,084 (54,567) 292,830 4,500 297,330
        

年度溢利 – – – – 49,824 49,824 80 49,904
其他全面收益 – – – 48,455 – 48,455 159 48,614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48,455 49,824 98,279 239 98,518
根據透過收購被收購集團
 收購淨資產而發行股份 218,699 503,010 – – – 721,709 – 721,70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15,366 633,604 52 68,539 (4,743) 1,112,818 4,739 1,117,557
        

期內虧損 – – – – (104,871) (104,871) (363) (105,234)
其他全面費用 – – – (19,198) – (19,198) (45) (19,243)
        

期內全面費用總額 – – – (19,198) (104,871) (124,069) (408) (124,477)
期內轉換第一可換股票據
 而發行股份（附註17） 126,852 208,076 – – – 334,928 – 334,92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542,218 841,680 52 49,341 (109,614) 1,323,677 4,331 1,328,008
        

   股本
 股本 股本溢價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96,667 130,594 52 20,084 (54,567) 292,830 4,500 297,330
        

期內溢利 – – – – 29,294 29,294 105 29,399
其他全面收益 – – – 5,254 – 5,254 76 5,33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5,254 29,294 34,548 181 34,72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96,667 130,594 52 25,338 (25,273) 327,378 4,681 33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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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1,408 3,562

投資活動使用之現金淨額 (50,924) (6,850)

融資活動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40,170 (16,89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9,346) (20,18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646 28,467

外匯兌換率變動之影響 (77) 16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223 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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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6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適用披
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是按歷史成本為
編製基礎。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一致。

於本中期會計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中期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
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首席營運決策人）匯報用於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較
具體集中於行業之性質。

具體而言，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報告及營運分類如下：

物業租賃 出租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
收取特許費之權利 出租特許權而產生之特許費
貨品貿易 貨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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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期內，按可報告分類之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物業租賃 收取特許費之權利 貨品貿易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9,641 9,542 3,704 3,550 19 1,425 13,364 14,517
        

分類溢利╱（虧損） 11,359 57,096 (1,060) (631) (752) 87 9,547 56,552
      

未予分配企業開支       (94,228) (13,512)
其他未予分配收益       157 151
壞賬回收       – 1,157
應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754 1,753
融資成本       (20,037) (3,906)
        

稅前（虧損）溢利       (102,807) 42,195
        

4. 融資成本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及其他計息貸款 2,332 476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及其他計息貸款 3,335 3,430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附註15） 14,370 –
 與重新發展之投資物業有關之銀行貸款
  引起之借貸成本 15,386 –
  

總借貸成本 35,423 3,906
減：資本化金額 (15,386) –
  

 20,037 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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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期內並無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期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其他地區之應課稅項乃按本集
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其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2,427 12,796
  

 2,427 12,796
  

6.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項無形資產攤銷（包括於銷售成本） 1,736 1,663
預付租約款攤銷 69 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70 1,410
  

折舊及攤銷總額 3,275 3,139
  

利息收入 (157) (151)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盛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211

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與攤薄（虧損）盈利乃基於下述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104,871) 29,29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9,174,236,898 3,933,329,504
  

由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設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轉換本公司未轉換之可換股票據。

9. 投資物業
 中國已落成 中國重新開發
 投資物業 之投資物業 總計
 （附註(a)） （附註(b)）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公平值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367,811 – 367,811
根據透過收購被收購集團收購
 淨資產而獲得 – 2,031,561 2,031,561
添置 2,373 262,583 264,956
匯兌調整 17,446 61,216 78,662
於損益賬確認之公平值增加淨額 60,518 94,640 155,158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48,148 2,450,000 2,898,148
添置 – 50,881 50,881
匯兌調整 (4,925) (26,923) (31,848)
於損益賬確認之公平值
 增加淨額 3,663 6,042 9,70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446,886 2,480,000 2,92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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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位於
中國且以中期租約持有。

附註

(a)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落成投資
物業之公平值乃以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行雍盛資產評
估及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於該日所進行估值之基準而計算得出。該估值乃經
參考於相同位置及條件下類似物業之最近期市價釐定。

(b) 重新開發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乃透過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收購完成日期）
收購被收購集團而獲得。該等物業之公平值乃以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合資
格專業估值師行普敦國際評估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進行估值之基準而計算得出。由於物業正進行擴建翻新
工程，故已參考有關物業市場可得之近期可比銷售交易（即直接比較法）並考
慮到為反映已落成發展項目質素將投入工程成本以完成建議擴建翻新工程，
採用了餘值估值法。

10. 無形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45,491 46,961
滙兌調整 (481) 1,945
期內攤銷 (1,735) (3,415)
  

期末 43,275 45,491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賬款約3,403,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508,000港元）。

給予本集團應收賬款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120日。於報告日期已扣除壞賬撥備之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以下 1,850 1,526
四至六個月 1,458 1,526
六個月以上 95 3,456
  

總計 3,403 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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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為多名在本集團內擁有良好往績記錄之獨立客戶。根據過
往經驗及該等客戶之財政狀況，管理層相信由於該等結餘並無令信貸質素產生重大
變動及仍可悉數收回，故毋須就此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
抵押品。

12. 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費用 78,900 76,728
透過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收購一項無形資產
 之尚未支付代價 10,000 10,000
已收取之可退還按金 99,789 100,048
已收取之預付租金 6,692 6,712
  

 195,381 193,488
  

13. 貸款
本期內，本集團分別獲得約12,210,000港元及約40,415,000港元之新增銀行貸款
及其他貸款（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並已分別償還約
20,724,000港元及約14,042,000港元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償還銀行貸款約17,076,000港元）。

新增銀行貸款之利息乃參考中國人民銀行所報銀行貸款基準利率上調10%及須於二
零一九年之前分期償還。新增之其他貸款之利息乃按月息3%至年息15%計算，並
須於一年內償還。上述之新增貸款皆以人民幣計值。

14. 應付關連人士╱一位股東╱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該等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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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票據及衍生金融工具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本公司發行面值約502,521,000港元之零息票可換股票據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作為向利華投資發展有公司（「利華」，由本公司一位控權
股東兼執行董事梁文貫先生（「梁先生」）實益全資擁有之公司）收購若干公司（「被收
購集團」）之部份代價。被收購集團主要持有位於重慶之重新開發投資物業以及其他
資產及負債。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以港元計值。第一批可換股票據賦予持有人於第一
批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起計滿六個月之日至其結算日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即其發
行日期滿五週年之日）期間內任何時候，按換股價每股可換股股份0.128港元（或會
因若干事件而調整）以500,000港元之倍數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於轉換時將予發
行及配發之股份須在各方面及與本公司於該配發及發行日期之所有其他已發行普
通股享有同等權益。倘第一批可換股票據尚未轉換，彼等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按面值贖回。

本公司可於第一批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後任何時候，向其持有人發出不少於3個營
業日之書面通知，選擇贖回全部或部分第一批可換股票據。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經本公司董事進行評估，此等評估乃經參考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行艾華廸評估諮詢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即可換
股票據發行日期及被收購集團之收購完成日期）及報告期末發出之估值報告後計算
得出。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本金額分為純粹債務部分、嵌入式換股權及於初步確認時之提前
贖回權。債務部分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為非流動負債（可換股票據持有人不得要
求本公司於可換股票據到期前清償可換股票據）。嵌入式換股權於綜合財務狀況表
確認為流動負債。嵌入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提前贖回權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為流
動資產。

於初步確認時，債務部分按公平值計量，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債務部分之實際利
率為13.2%（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3%）。嵌入式換股權及提前贖回權按
公平值計量，其公平值變動於損益確認。

年╱期內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債務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之變動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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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票據及衍生金融工具（續）
  嵌入式
 債務部分 換股權 提前贖回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收購被收購集團而收購淨資產
 於發行日期之債項部分╱
 嵌入式換股權╱提前贖回權 263,914 353,245 (165,427) 451,732
利息支出 16,998 – – 16,998
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虧損 – (70,341) 107,767 37,426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80,912 282,904 (57,660) 506,156

利息支出（附註4） 14,370 – – 14,370
轉換為普通股股份（附註17） (189,370) (182,819) 37,261 (334,928)
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收益） – 43,962 (1,801) 42,16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05,912 144,047 (22,200) 227,759
    

衍生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按二項式模型計算。模型之輸入數據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價 0.169港元 0.142港元
換股價 0.128港元 0.128港元
預期波幅（附註a） 86% 81%
預計年期（附註b） 4.02年 4.52年
無風險利率（附註c） 0.295% 0.87%

附註

(a) 預期波幅乃計算本公司股價過往波動後釐定。

(b) 預計年期為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預計餘下年期。

(c) 無風險利率乃參考香港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孳息率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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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代價撥備
就附註15所詳述透過收購被收購集團而收購淨資產而言，或然代價撥備指第二批
可換股票據及第三批可換股票據之或然代價收購日公平值，該等可換股票據將於二
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簽訂收購被收購集團之收購協議及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
日簽訂之補充協議規定達成若干條件後由本公司發行，作為就被收購集團所轉讓之
部份代價。

或然代價撥備被分類為金融負債，原因是其源自一項將或可以本公司本身之股本工
具結算之合約，並為一項將或可以固定金額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代替該實體本身固
定數目之股本工具以外方式結算之衍生工具。然後該金額將按公平值計量，而其公
平值變動於損益確認。

或然代價撥備經本公司董事進行評估，此等評估乃經參考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
合資格專業估值師行艾華廸評估諮詢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即被收購集
團之收購完成日期）及報告期末發出之估值報告後計算得出。

 千港元

透過收購被收購集團而收購淨資產獲得 219,825
公平值變動產生 (7,419)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12,406
公平值變動產生 43,82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56,229
 

或然代價撥備之公平值按二項式模型計算。模型之輸入數據如下：

第二批可換股票據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價 0.169港元 0.142港元
換股價 0.128港元 0.128港元
預期波幅（附註a） 86% 81%
預期年期（附註b） 5.75年 6.25年
無風險利率（附註c） 0.49%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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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代價撥備（續）
第三批可換股票據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價 0.165港元 0.142港元
換股價 0.128港元 0.128港元
預期波幅（附註a） 86% 81%
預計年期（附註b） 6年 6.5年
無風險利率（附註c） 0.53% 1.18%

附註

(a) 預期波幅乃計算本公司股價過往波動後釐定。

(b) 預計年期為第二批可換股票據及第三批可換股票據之預計餘下年期。

(c) 無風險利率乃參考香港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孳息率後釐定。

根據本公司管理層對發行第二批可換股票據及第三批可換股票據之條款之現時狀
況之最佳估計，該等可換股票據分別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七
月六日發行。

17. 股本
本期內約334,928,000港元之第一批可換股票據已轉換為總數2,537,040,594股普通
股，其面值約126,85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無）。

18. 關連人士交易
(i)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梁先生為償還銀行貸款約523,733,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37,614,000港元）向銀行作出個人擔保。

(ii)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按代價約1,393,266,000港元
透過向利華收購被收購集團而收購淨資產。

(iii)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之酬金約1,795,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12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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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承擔
(a) 營運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
銷之土地及樓宇營運租約而須於下列期限內支付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額如
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1 77
  

(b)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收購重新開發之投資物業 205,066 230,552
  

20. 或然負債
(a)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位於重慶之投資

物業內的若干單位及店舖已按買賣協議（「買賣協議」）出售予獨立第三者（「買
家」）。買家、重慶帝景摩爾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帝景開發」，一家從利華購
入本集團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及重慶佳俊商務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佳俊」）於
簽署買賣協議時同時簽訂出租代理協議及抵押合同。根據出租代理協議之條
款，佳俊須向買家支付每年相等於物業購買價格百分之十之租金，為期二十
年。

根據本集團法律顧問之法律意見，本公司董事認為對於上述並未簽署退房協
議之買家（「有疑問物業」）之潛在訴訟，本公司有強而有力之抗辯理據。本公
司董事認為帝景開發並不會因為該等訴訟而需要承受重大之財政虧損，並有
權佔用及將該等有疑問物業租予其他租客以產生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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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或然負債（續）
(a)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根據一份於收購事項完成日由利華及梁先生執

行之彌償保證契據（受益方為本集團），利華及梁先生將彌償本集團因透過收
購被收購集團而收購的投資物業而需要承受之所有成本及被收購集團於收購
完成日或之前之營運產生的任何對本集團不利的糾紛及訴訟（無論該等事項
是於收購完成前或後發生）（「彌償債務」）。

再者，珠海口岸廣場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簽訂一項承諾，
承諾負責上述之彌償債務（以被收購集團可能因未獲梁先生根據其於彌償保
證協議項下責任結付被收購集團之損失、負債及開支為限）。

(b)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到一封由一名獨立第三
者發出之法律函件，申索其於一份已過去之獨家分銷權合同下之權利。該獨
立第三者指稱遭受人民幣12,000,000元之損失。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抗辯理據有效及強而有力，因為該獨立第三者無
權訂立任何獨家分銷權合同。故此，本集團敗訴之機會不大，且本集團不預
期會因而承受重大之財務損失。因此，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財務
報表內並沒有為任何申索金額及其他訟費作出撥備。

21.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結餘約4,10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4,031,000港元）、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賬面值分別約29,484,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290,000港元）及約2,926,886,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790,148,000港元）已抵押，以保障本集團取得一般銀
行信貸或貸款。

此外，本集團已抵押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新華智青有限公司、力昇發展有限公司及
哈爾濱環球動力置業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以保障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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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的主要業務仍是投資控股，而附屬公司主要在國內從事物業投
資及發展項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3,364,000港元，比對去
年同期的14,517,000港元，下跌8%。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未經審核綜合虧損為105,23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29,399,000港元之未經審核綜合溢利。本期之虧損主要是源於本集團之可換股票據
及其相關之衍生金融工具及或然代價公平值變動，以及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減少。

一如以往，哈爾濱商場為本集團提供長期穩定的租金收入，而香泉酒店的酒店管理
權所產生的特許費亦是本集團持續收入的來源。

然而，本集團約於兩年前成立的合資企業，並未能如預期般提供物業管理服務。但
此項目使本集團於期內可分享一個共同控制實體產生的利潤1,754,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53,000港元）。

本集團在四川省重慶的旗艦商場，位處中國西部樞紐地帶。這個本集團的最大投資
項目預計不久將可開業，日後可為本集團帶來長期租金收入和提高資產的升值潛
力。

資產與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負債約為1,767,951,000港元，其中約
62,485,000港元之銀行貸款及約36,142,000港元之其他貸款為須於往後十二個月內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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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政資源、資產抵押、資本與負債比率、或然負債及資本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45,396,000港元及
539,201,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主要資產抵押分別為租賃土地及物業約
29,484,000港元，投資物業約2,926,886,000港元及銀行結餘約4,108,000港元。此
外，數家附屬公司之股權亦被抵押。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其總負債除以其資產總值之方式計算。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該比率為57.1%。

或然負債詳情載於附註2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205,066,000港元。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手上之現金、流動資產值及日後收益足以支付其資本開支及應付
其營運資金之需要。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主要集中在中國，而所有資產與負債均以人民幣或港元計算，因
此董事相信本集團業務所承受的匯率風險並不重大。

人力資源
本集團共僱用約250名員工，其薪酬乃按工作性質、市況以及個人資歷和表現而釐
定。本集團已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本集團亦會不時向員工提供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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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其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該條例」）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i)根據該條
例第XV部第7和第8部分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
(ii)根據該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錄於本公司保存的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iii)
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
或淡倉如下：

(a) 於股份之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
  或應佔數目 百分比或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或淡倉 應佔百分比

梁文貫先生 個人 5,397,209,292 (L) 49.77%
 （「梁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1,094,549,171 (L) 10.00%
  （附註1）
 合共 6,491,758,463 (L) 59.77%

(L) 指好倉

附註1： 該些股份由盛明國際有限公司持有，該公司由梁先生全資擁有。

(b) 於相關股份之權益：

    權益概約
董事名稱 權益性質 證券類別 相關股份數目 百分比

梁先生 實益擁有 可換股票據 2,277,935,625 (L) 21.01%
  （附註2）

(L) 指好倉

附註2： 根據本公司一宗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詳情見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五月
二十五日通函），在若干條件獲得履行下，本公司將最多配發5,721,961,219股換
股股份（可換股票據本金總額為732,411,036.12港元）予利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利華」）（一家由譚萍歡女士以受託人身份代梁先生100%持有的公司）。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利華仍持有本金金額為291,575,760港元之未行使可換股票
據（代表2,277,935,625股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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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並無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採
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若干偏離守則條
文之情況除外：

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規定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分開及不應由同一人出任。本
公司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梁文貫先生獲委任為主席前並無主席。鍾國興先生
擔任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直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辭去該兩個職位為止。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公司的決策乃由執行董事共同作出。董事
會認為該安排已能讓公司迅速作出決定並付諸實行，並可有效率和有效地達到公司
之目標，以適應不斷改變之環境。

委任、重選及撤換董事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退任重選。期內，本公司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須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細則」）之有關
條文輪番退任，而董事之撤職或退任須受細則之有關條文及任何其他適用法例所規
限。根據細則，在本公司每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當時在任之董事或（倘
其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最接近三分之一之董事須輪番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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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二零一一年年報日期以來之公司董事資料變動如
下：

本公司就續新張國東先生（「張先生」）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
起計為期三年）之任命，與張先生訂立新服務協議。根據服務協議，張先生將獲支
付薪金每年900,000港元，及最高一個月薪金作為年終花紅。

除上文所披露的資料外，並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
露。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由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及監察本
集團之財務匯報制度和內部監控程序等事宜。審核委員會亦負責評核本集團的中期
及全年業績，然後向董事會建議應否接納。審核委員會在履行此等職務時，可不受
限制地接觸相關人士、記錄、外聘核數師及高級管理層。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未經審核的中期業績在向董事會推薦前已經審核委
員會審閱。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均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梁文貫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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